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

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就2026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试名单（同一职位考生按准考证号排序）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  名
	准考证号
	面试

时间
	备 注

	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300110105001）
	120.8
	尹明慧
	153111110100112
	3月21日、22日

	首批进入面试人员

	
	
	王怡明
	153113010105312
	
	

	
	
	商文怡
	153121015401020
	
	

	
	
	张霁娴
	153132070101524
	
	

	
	
	黄  钿
	153144040100623
	
	

	战略物资监管处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300110105002）
	121.8
	张  进
	153121015201429
	3月21日、22日
	首批进入面试人员

	
	
	于伯岩
	153121080300405
	
	

	
	
	宋慧怡
	153122050100516
	
	

	
	
	许  可
	153142010502006
	
	

	
	
	王若冲
	153142210101517
	
	

	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

（300110105003）
	132.2
	樊  琪
	153121015001119
	3月21日、22日

	首批进入面试人员

	
	
	康泽华
	153121020100212
	
	

	
	
	李一凡
	153123010800325
	
	

	
	
	桑  芃
	153132100102911
	
	

	
	
	王  寒
	153141011209005
	
	


二、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6年2月13日17时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确认方式为电子邮件。要求如下：

（一）请将签字后的面试确认材料（附件1）电子版扫描件（pdf格式）发送至lclnjzl@163.com。

（二）电子邮件标题统一写成“XXX确认参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XX职位面试”。如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请在电子邮件中另附签字的说明。

（三）逾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放弃面试资格声明》（附件2），经本人签名，于2026年2月13日17时前发送电子版扫描件（pdf格式）至lclnjzl@163.com。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放弃声明，又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视情节轻重记入诚信档案。
三、资格复审
请考生于2026年2月28日前（以寄出邮戳为准）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将以下材料复印件邮寄到我单位接受资格预审（一般不接待本人或快递公司送达）：

（一）本人身份证（身份证请正反面扫描在同一页纸上）、学生证或工作证，1寸免冠彩色照片（背面注明姓名及报考职位）。
（二）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内容应清晰。
（三）考生报名登记表请提供两份，一份通过报名系统直接打印导出，不得修改，无需本人照片；另一份按照附件3的模板重新填写，应更新到最新情况，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应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四）学历学位证书等材料。本（专）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教育部学历、学位查询系统打印的学历、学位查询结果。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同时还请提供所报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

（五）政治面貌材料。提供所在党组织出具的材料，需写清楚姓名、出生年月、入党时间和转正时间，并加盖党组织印章。

（六）基层工作经历有关材料。事业单位工作过的考生（在编人员），提供聘用合同等相关材料。在企业、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同时提供满足2年的劳动合同和对应时间的社保缴纳记录。多段工作经历累计满2年的考生，需附前续工作的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相关材料。

（七）近亲属从业情况报告材料。所有考生均需如实填写附件5《公务员招录考生近亲属系统内从业情况报告表》。
（八）其他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养方式）及学生证复印件。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说明（须注明现工作单位工作开始时间和当前职位，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或单位公章）。

“大学生村官”项目人员提供由县级及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材料复印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鉴定表复印件；“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提供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复印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复印件；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提供国防部统一制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待业人员提供最近一次工作的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相关材料。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
此外，面试前将于2026年3月20日上午9:00，在面试报到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届时请考生备齐以上材料原件准时报到。
四、面试安排

面试将采取现场面试方式进行。

（一）面试于2026年3月21日、22日进行（两天均需参加）。请参加面试的考生于3月21日、22日上午8:00前到面试地点报到。8:30前进入指定候考室。不按规定时间报到的考生，取消面试资格。参加面试考生，请随身携带身份证、准考证、考生承诺书（附件4），便于审核后进入办公区。
（二）面试报到地点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12层会议室。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安图街8-12号。可乘公交254或279路在老道口车站下车，步行200米即到。
（三）面试实行集中封闭式管理。面试考生应自行安排好交通住宿等事项，确保按时参加面试。

五、体检和考察
（一）综合成绩计算方式。综合成绩计算: 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2）×50% + 面试成绩（百分制）×50%
（二）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3:1及以上的，面试后应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70分的面试合格分数线，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

（三）体检。体检拟定于3月23日进行，请于当天上午8点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一楼集合，届时统一前往，请考生合理安排好行程，注意安全。
（四）考察。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心理测评、审核人事档案、查询社会信用记录、查询无犯罪记录、家访、同本人面谈等方法进行。

本机关实行等额考察，考察人选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为1:1，根据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和考察情况等，按照人岗相适原则确定拟录用人员。

六、注意事项
请参加面试的考生合理安排行程，按时参加资格复审和面试，近期务必保持手机和电话畅通，以便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考生。对不明事项可以向我单位电话询问，因考生本人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

考录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决抵制考录中的不正之风，如发现在面试过程中有干扰面试工作正常进行的，将取消相关考生的考录资格。欢迎大家监督我局公务员考录工作。
联系方式：024-23461728（电话）
          024-23478969（传真）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附件：1. 面试确认内容（样式）

2. 放弃面试资格声明（样式）

3. 考生报名登记表（样式）

4. 考生承诺书（样式）

5. 公务员招录考生近亲属系统内从业情况报告表（样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

                              2026年2月10日      

附件1
XXX确认参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XX职位面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人事处：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准考证号：XXXXXXXXXXX,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XXXXX，报考XX职位（职位代码XXXXXXX），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

我未被地方机关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人员。如与其他公务员、事业编考试矛盾，则优先参加贵局公务员考录面试，并优先选择入职贵局岗位。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2
放弃面试资格声明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人事处：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报考XX职位（职位代码XXXXXXXXX），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现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加面试，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XXX-XXXXXXXX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3

考生报名登记表

	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彩色证件照


	出生年月
	1987.1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入党（团）时间
	2008.05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毕业院校
	XX大学
	毕业时间
	2012.03
	

	学位
	硕士
	院系
	XXX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河北唐山
	

	单位所在地
	北京
	单位性质
	XXX
	工作单位
	XXX

	工作职务
	XXXX
	基层工作经历年限
	X年

	考生类别
	XX
	婚姻状况
	已婚
	人事档案存放单位
	XXXX

	专业
	（以毕业证书为准）
	籍贯
	河北承德
	户籍所在地
	北京海淀

	通讯地址
	XXXX
	邮政编码
	XXXX

	身份证号
	XXXX
	联系电话
	XXXX

	手机号码
	XXXX
	E-mail
	XXXX

	服务基层项目

工作经历
	“三支一扶”计划
	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XXXX
	XXXX
	XXXX
	XXXX

	招考部门
	部门代码
	用人司局
	职位名称及代码
	考试地点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学习经历
	1993年08月--1999年07月  河北省XXX小学学生（小学）

1999年08月--2002年06月  河北省XXX中学学生（初中）

2002年09月--2005年06月  河北省XXX中学学生（高中）

2005年09月--2009年07月  XX大学XXX学院XXX专业学生（全日制/在职，大学本科，工学学士）

2009年09月--2012年03月  XX大学XXX学院XXX专业学生（全日制/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学硕士）



	工作经历
	2012年04月--2013年08月  XXXX公司XXX部门XXX

2013年09月--2014年05月  待业

2014年05月至今           XXXX公司XXX部门XXX

（工作经历时间需连续，不可与全日制学习经历时间有重叠，请更新到最新情况）



	奖惩情况
	 XXXX（同类奖励请合并填写，如2012、2014年获XXX大学三好学生；只填写学校、所在单位及以上级别的奖励）



	既往病史
	 XXXX



	学科成绩
	（仅应届毕业生填写）



	论文情况
	（仅应届毕业生填写，只写标题和核心内容，简明扼要）



	实习经历
	XXXX



	家庭成员

情况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职务

	
	 （含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已婚的还需填写岳父岳母或公公婆婆信息）

  父亲    张四    195006      中共党员    XX省XX研究院        工程师



	备注
	（填写在校期间学生工作经历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考生类别从以下类别中择一填写：农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三资、民营等企业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应届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待业人员、其他人员。
附件4
考生承诺书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为参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辽宁局2026年公务员录用面试的考生。按照要求，我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面试过程中遵守纪律、服从管理，不携带任何电子和有通讯功能的设备进入候考室和考场，不扰乱面试纪律；
二、不以任何方式向他人暗示或泄露试题。
（以下内容请用签字笔抄写）以上系本人作出的承诺，如有故意隐瞒或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愿意按照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5
	
	
	
	
	
	
	
	
	
	
	
	
	
	
	
	

	公务员招录考生近亲属系统内从业情况报告表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是否有近亲属在系统内从业：
	
	填表时间：

	序号
	考生基本信息
	近亲属系统内从业情况
	回避
情形
	备注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现工作
单位
	亲属
类别
	亲属
称谓
	亲属
姓名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及部门
	现任
职务
	进入系统方式
	进入系统时间
	编内/编外人员
	
	

	1
	
	
	
	
	
	
	夫妻
	
	
	
	
	
	
	
	
	
	

	
	
	
	
	
	
	
	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近姻亲
	
	
	
	
	
	
	
	
	
	

	1.此表由考生本人手写签字；
2.回避情形具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回避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等有关要求填写；
3.若无近亲属在系统内从业，则在“是否有近亲属在系统内从业”处填写“否”，在每行“回避情形”处写“否”，亲属具体信息无需填写；
4.若有近亲属在系统内从业，则在“是否有近亲属在系统内从业”处填写“是”，在对应关系内填写亲属具体信息并在“回避情形”处写“是”，其余未涉及的亲属关系“回避情形”处填写“否”，亲属具体信息无需填写；
5.系统内单位包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其垂直管理系统（含机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




